
宗親會會員大會決議事項內容 

1. 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施行期間所辦理

之土地登記。 

2.登記時法人尚未成立。 

3.以管理者              (現今土地登記所有權人)名義

辦理登記。 

4.該地自始即係本宗親會(宗教團體)在使用收益。 

5.現宗親會(宗教團體)已完成法人登記。 

6.宗親會(宗教團體)已合法成立，訴求更名回宗親會(宗教

團體)所有。 

 

 

*除參考建議事項外，尚須取得主管機關核備文件。 


